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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追溯调整，不会

对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 公司已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重要子公司安徽尼威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含其下

属子公司，以下简称“尼威动力”）产品售后质量的风险管理，合理反映尼威

动力质量索赔风险，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经对质量保

证金计提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基于审慎性考虑，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

有事项》的规定，对尼威动力预计负债中的质量保证金计提比例进行调整。

公司已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尼威动力主要生产金属高压燃油箱，自2021年起陆续向汽车整机厂客户供



货。合作初期，作为行业新进入者考虑到技术积累、工艺磨合、质量管控体系

尚需时间完善等因素，在缺乏质保成本历史数据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更充分地覆

盖潜在的质量索赔风险，保障财务稳健性，尼威动力按照产品销售收入的1%的

比例计提质量保证金。但随着合作不断深入、业务不断发展，这一比例已不再

适应现阶段实际业务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1、尼威动力2021年-2025年累计产品销售收入193,256.59万元，累计发生

质量成本77.17万元，质量成本率约0.04%。且截至2026年5月，2021年首批交付

产品已满产品质量保证期限，相关产品销售收入1,877.06万元，累计发生质量

成本1.77万元，质量成本率0.09%。

2、尼威动力从2023年开始对燃油箱总成壳体材料、水性涂料等进行创新研

发和应用，技术实力显著提升，产品可靠性增强，质量索赔风险进一步降低。

3、尼威动力近年来通过体系制度完善、检测手段智能化升级、生产工艺持

续优化等措施，使得质量管控体系愈发成熟，过程质量能力和产品性能高度稳

定，能够有效防止不良品产生和流出。

4、尼威动力现阶段质量保证金计提比例显著高于同行业生产常压油箱的上

市企业（约1‰-4‰）。

（二）会计估计变更具体内容

结合尼威动力质量成本等实际情况及同行业数据，公司将尼威动力预计负

债中的质量保证金计提比例变更如下：

原计提比例 变更后计提比例

1% 0.1%

（三）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追溯调整，不会对

公司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四、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

明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企业会计准则

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 第三十三号 会计差错更正、会计政策

或会计估计变更公告》等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五、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实际情况并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进行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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